全国2011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国际私法试题
课程代码：00249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时，下列完全不起作用的连结点是(      )
A.住所	B.物之所在地
C.侵权行为地	D.国籍
2.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我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存在(      )
A.区际法律冲突	B.时际法律冲突
C.人际法律冲突	D.中央和地方法律冲突
3.库克的本地法说是在他于1942年所著的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是(      )
A.《法律选择过程批判》	B.《国际私法总论》
C.《法律冲突》	D.《冲突法的逻辑学与法律基础》
4.下列冲突规范中属于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是(      )
A.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B.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6条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适用行为完成地的法律，也可以适用调整行为效力的法律
C.1946年《希腊民法典》第11条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行为内容的法律，或者符合行为地法、或者符合全体当事人的本国法，皆认为有效
D.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8条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依支配该法律行为本身的同一法律，但符合该法律行为发生地国对方式的要求者亦可
5.对于识别，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识别是解决援用哪一种冲突规范的前提
B.识别主要是一种限制外国法适用的手段
C.识别只能在首先确定法院管辖权后进行
D.如果两国制订相同的冲突规则，就不会产生识别冲突
6.A国法规定，不动产的继承问题依不动产所在地法，B国法规定，不动产的法定继承依死者本国法，且两国都认为自己指定的法律包括冲突法。现有一个A国公民在B国去世，并在B国留有不动产。为此不动产继承发生争议，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在A国起诉会发生转致
B.在B国起诉会发生转致
C.在两国中任何一国起诉都会发生反致
D.在两国中任何一国起诉都会发生转致
7.我国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凡借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某外国法适用之后，应适用(      )
A.国际惯例	B.国际条约
C.外国法中的相近规定	D.中国法中的相应规定
8.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法律地位，一般是通过(      )
A.单边冲突规范直接规定	B.双边冲突规范间接规定
C.国际惯例规定	D.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直接加以规定
9.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准据法，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原则上依(      )
A.当事人的属人法	B.法院地法
C.行为地法	D.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
10.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发生国籍的消极冲突时，用来确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的连结点是(      )
A.一般是其定居国，如未定居，则用其住所地
B.一般是其住所地，也可用其居住地
C.最后拥有的国籍
D.住所
11.对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法人，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
A.完全依其属人法确定
B.完全依其章程中的规定确定
C.除依其属人法外，还得同时受中国的外国人法的约束
D.概依相关的国际条约确定

12.对于本人与代理人的关系，首先应适用(      )
A.本人的属人法	B.代理人的属人法
C.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D.最密切联系原则
13.中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不动产适用其所在地法，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此的解释中，指出这里的不动产法律适用的范围最全面的表述为(      )
A.不动产所有权关系
B.不动产所有权、买卖、租赁等民事关系
C.不动产所有权、买卖、租赁、抵押等民事关系
D.不动产所有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
14.对无主领域（如南极、公海、月球等）上的物的物权，由于它们无物之所在地法可言，对此类物权，一般主张适用(      )
A.法院地法	B.占有者属人法
C.国际法	D.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
15.在商标权方面，我国基本采取(      )
A.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	B.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
C.差别待遇原则	D.最惠国待遇原则
16.在讲到“合同自体法”时，通常首先是指(      )
A.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法律	B.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
C.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	D.合同缔结地的法律
17.从合同准据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在16世纪以前，主要被作为合同的准据法的是(      )
A.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法律
B.缔约地法（合同地法）
C.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最密切联系为辅所确定的法律
D.法院地法
18.1986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当事人营业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连接点，但如当事人无营业地，视为营业地的是(      )
A.合同履行地	B.法院所在地
C.惯常居所地	D.最密切联系地

19.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涉外动产租赁合同，如当事人未选择法律，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是(      )
A.动产所在地法	B.承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
C.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	D.合同签订地法
20.传统上主张对“侵权行为适用法院地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      )
A.侵权行为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类似，而对犯罪各国一贯只适用法院地法
B.侵权行为的加害地与结果发生地有时并不一致，适用法院地法最为方便、公正
C.侵权行为既属法定之债，此处的“法定”的法，无疑只能指法院地的法律
D.侵权行为之诉乃由受害人提起，因而由他向其提起诉法的法院适用自己的法律乃受害人的预期
21.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      )
A.侵权行为地法	B.当事人共同属人法
C.法院地法	D.意思自治原则
22.《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中规定，对儿童是否适于收养的条件适用(      )
A.最密切联系原则	B.法院地法
C.收养国的法律	D.儿童原住国法律
23.美国人马丁和英国人安娜夫妇是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来华之前，两人长期在印度工作，并在那里有惯常居所。在中国工作期间，马丁向我国人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请求。对于马丁和安娜的离婚纠纷，我国法院应该适用下列哪一国法律加以解决？(      )
A.美国法	B.英国法
C.中国法	D.印度法
24.我国立法对涉外法定继承准据法的选择采用了(      )
A.区别制	B.同一制
C.遗产所在地法	D.法院地法
25.甲某系已取得美国国籍且在纽约有住所的华人，1996年2月甲回中国探亲期间病故于上海，未留遗嘱。甲在上海遗有一栋别墅和20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在纽约留下一栋住房、两家商店及若干存款和汽车、珠宝等。甲某在纽约没有亲属，其在上海的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继承请求，中国法院根据中国的国际私法规则，应适用什么法律审理这一案件？
(      )
A.中国法
B.纽约州法
C.动产适用纽约州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D.纽约州财产适用纽约州法，中国财产适用中国法
26.根据是否允许于当事人自主选择为标准，可将国际民事管辖权区分为(      )
A.专业管辖、平行管辖和排除管辖
B.普通管辖与专属管辖
C.地域管辖与特殊管辖
D.法定管辖、协议管辖和应诉管辖
27.外国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涉外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一般认为应委托(      )
A.当事人本国的律师	B.第三国的律师
C.当事人住所地国的律师	D.法院地国的律师
28.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成立于1892年，它可以受理(      )
A.英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B.英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国际民事争议
C.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D.任何性质的国际商事争议
29.依中国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不服而请求再审的，人民法院(      )
A.应准予由人民法院再审
B.应撤销原不予执行的裁定，发回原仲裁机构再审
C.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受理
D.应呈报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30.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不正确的说法是(      )
A.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有关国家法院管辖权的效力
B.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是有关仲裁机构行使仲裁管辖权的依据
C.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是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依据
D.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只对当事人具有严格的约束力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自14世纪以来，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曾以各种学说形式出现，这些学说有(        )
A.法则区别说	B.国际礼让说
C.法律关系本座说	D.既得权说
E.本地法说
32.下列各项中，属于属人法的准据法表述公式(亦称系属公式)的有(        )
A.当事人自主协议选择的法律
B.(当事人的)国籍国法(或本国法)
C.(当事人的)住所地法
D.(当事人的)营业所所在地法
E.(当事人的)习惯居所地法
33.在国际民商事主体中，之所以需要赋予或确认法人的国籍主要在于(        )
A.判断它究竟是内国法人还是外国法人，以决定是否需要经过认许程序，才能在内国从事有关的活动
B.依它的国籍国法，它能否作为法人从事有关的活动
C.依它的国籍国法，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法人
D.依它的国籍国法，它能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E.依它的国籍国法，确定它的内部体制和对外关系，以及它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散及债务的分配与继承问题
34.提单的法律作用主要有(        )
A.提单是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凭证
B.提单是承运人收到承运货物的收据
C.提单是所记载货物的物权证明
D.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
E.提单是银行委托签发授权的证明
35.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宜涉及如下方面的内容(        )
A.提交仲裁争议的事项	B.仲裁地点
C.仲裁机构	D.仲裁规则
E.裁决的效力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6.简述法律规避的定义和构成的要件。
37.简述法人属人法的适用范围。
38.法定继承的准据法有哪几种主要制度？
39.简述直接送达的几种方式。
四、论述题（本大题12分）
40.试述仲裁条款自治理论及我国法律的有关具体规定。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2分，共24分）
41.假设在我国某外资企业工作的甲国公民A和乙国公民B签订了一项赠与合同，合同规定A赠送给B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白金手链一根。但条件是B必须和A共同在该外资企业工作8年，并且在8年内B不得与他人结婚，否则A可收回赠送的白金手链。双方明示选择甲国法作为该赠与合同的准据法，而依甲国法该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有效的。三年后B与他人结婚，A欲讨回白金手链不成，诉之中国法院。
请问：
(1)中国法院对该合同纠纷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
(2)当事人是否可以对该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约定?为什么？
(3)该合同当事人约定适用甲国法是否有效?为什么?
42.1935年3月，李明与谭蓉翁媳二人在广州买了一栋4层楼房，谭蓉之夫李汉为李明的独生子。李信又是李汉的独生子。李明、谭蓉和李汉三人先后于1970年前去世。李信于1938年与范素珍结婚，婚后无子女。1943年李信离开广州去美国加州定居，于1967年与周蒂在美国加州结婚。1981年李信死于加州。范素珍自李信离家后不久也去香港定居。1986年5月当范素珍得知李信在美国去世后，曾到广州越秀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上述房产权的证明书，同年7月11日又领取了广州市房产局发的房屋产权证。此后周在美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委托代理人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继承其亡夫李信的上述房产。

请问：
（1）本案是一起涉及什么实体权利的纠纷案？
（2）本案涉及国际私法上的先决问题是什么？在有先决问题时，怎样确定本案的准据法？
（3）荔湾区法院对本案作出如下判决：“李信的发妻为被告范素珍，李信未与范素珍解除婚姻关系，其在美国的结婚为重婚，没有继承权。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驳回原告周蒂请求继承上述房产之诉。”你认为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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